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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高院发布2022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 记者 龙立琼

案例案例11
贵州某环保有限公司、肖某李等3人污

染环境刑事附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基本案情】贵州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
司）系一家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企业，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肖某李。2021年，受贵州某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服务公司）委托，环保公司对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乐
山镇一处废旧冶炼场地的废矿物油进行处置。环保公司、
肖某李随后委托给无从业资质的周某武处理，周某武安排
同样无从业资质的邬某兵驾驶非专门车辆从事转运活
动。邬某兵驾车途中征得周某武同意，将废矿物油偷排入
路边排水沟渠，致废矿物油顺沟流入遵义市水泊渡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造成沿线水体、土壤严重污染。经鉴定，违法
倾倒的废油属于危险废物。应急处置、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等费用达400余万元。案发后，服务公司、环保公司
主动交纳应急处置费、生态修复费共计110万元。遵义市
播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遵义市生态环境局提起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裁判结果】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认为，环保公司、
肖某李、周某武、邬某兵违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严
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判处环保
公司罚金，判处肖某李、周某武、邬某兵有期徒刑三年零六
个月到四年不等并处罚金。同时对肖某李实施从业禁止
处罚；判令服务公司、环保公司、周某武、邬某兵承担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共计322.6万余元。遵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系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引发的刑事附
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本案在全国首次探索

“检察机关公诉+行政机关起诉+人民法院裁判”的全新
审判模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将刑事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同步审理、同步
评价、同步定责，充分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价值功
能得到及时发挥。

案例案例22
韦某胜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22年1月初，被告人韦某胜在三都自治
县大河镇收购金毛狗蕨350余公斤，销售获利600余元。1
月18日晚，韦某胜在三都自治县都江镇收购金毛狗蕨3460
公斤。1月19日凌晨，韦某胜在运输非法收购的金毛狗蕨
返回家的途中被民警查获。经鉴定，韦某胜所收购的植物
为蚌壳蕨科的“金毛狗”，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经委托第三方编制生态修复方案，确定生态修复费用为
61320元。韦某胜认罪认罚，愿意承担生态修复费用。之
后，韦某胜被扣押在案的金毛狗蕨在三都自治县国有林场
金毛狗蕨生态修复基地进行了种植，经验收，种植综合质
量评价等级为优。

【裁判结果】荔波县人民法院认为，韦某胜违反国家法
律规定，非法收购、出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其行
为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韦某胜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韦某
胜的犯罪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除应
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依法判
处韦某胜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罪
所得人民币6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韦某胜
赔偿生态修复费用共计61320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本案系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金毛狗蕨属于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其起源于侏罗纪时期，是原始森林中
辈分最高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
金毛狗蕨对生长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一般生长在土壤为酸
性、土壤含水量较高、郁闭度较高的区域。人民法院全面
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充分考虑金毛狗蕨的生长环境特殊
性，根据第三方专业机构编制的生态修复方案，联合检察
机关、林业部门在三都自治县国有林场选定适合金毛狗蕨
特殊生长环境需求的区域设立全国首个金毛狗蕨生态修
复基地，进行生态修复，取得良好效果。本案对于人民法
院发挥能动司法作用，探索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态修
复模式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案例33
杨某甲等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22年2月26日晚，杨某甲邀约李某登、
杨某乙到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毒鱼。三被告
人将携带的100瓶甲氰菊脂农药全部倒入河内，致麻阳河
6.068公里河段遭受严重污染。河内大量野生齐口裂腹鱼、
云南光唇鱼等中毒死亡，三被告人从上述河段中捞取不同
种类鱼9公斤，周边群众捡获死体鱼18.08公斤，侦查人员
打捞死体鱼15.19公斤。经评估，三被告人非法捕捞行为
造成案发水域渔业资源经济损失3.382万元，导致案发水
域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生态服务功能丧失
导致的损失33.82万元，增殖放流概算33.6万元。沿河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德江县人民法院认为，三被告人违反保护
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方法捕捞水产
品，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根据各被告人
的地位作用及犯罪情节，依法判处被告人杨某甲有期徒刑
二年，被告人李某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被告人杨某乙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渔

业资源损失、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
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专家咨询评估费等 37.602 万
元、惩罚性赔偿金10万元；并责令三被告按生态修复方案
分两次在保护区河道内投放价值33.6万元的鱼苗。该判
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本案系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毒鱼引发
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河流是自然湿地生态系
统的一部分，是诸多珍稀水禽、鱼类的栖息地，为鱼类提供
了丰富的食物和良好的生存繁衍空间，对物种保存和保护
物种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告人使用大量农药在麻
阳河内进行灭绝性捕捞，不仅造成大量鱼类中毒死亡，还
破坏了自然湿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人民法院
在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贯彻恢复性司法理
念，要求被告人进行增殖放流。同时，本案被告人还承担
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
的损失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彰显了人民法院坚持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

案例案例44
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诉杨某贤生态破

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21年1月至7月，被告杨某贤在贵州省
天柱县白市镇清水江河段（属于长江流域）多次使用禁用
渔具非法捕鱼出售牟利。经评估，杨某贤非法捕捞水产品
造成的直接损失为19061元，造成的间接损失为38122元。
2021年10月，杨某贤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刑事判决生效后，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判决杨某贤进行生态修复，增殖放流鲢
鱼、鳙鱼、草鱼2859.15斤或者赔偿损失57183元，并向社会
公开赔礼道歉。经核实，杨某贤户系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刚刚脱贫，家中尚有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子女。因
家庭经济困难，杨某贤自愿以巡河护渔方式赔偿水生动物
资源损失。

【裁判结果】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杨某贤
在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侵犯了国家对水生生物资源
的保护制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民事侵权责
任。鉴于杨某贤家庭经济困难，可以采用劳务代偿方式替
代履行部分经济赔偿责任。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一、被告杨某贤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直接损失
19061元，以货币形式履行，分3期完成缴纳，最迟于2023
年7月31日前缴纳完毕；二、被告杨某贤非法捕捞水产品
造成的间接损失38122元，以劳务代偿方式履行。劳务代
偿人每月不固定巡河15次，每次公益活动折算100元，直
至代偿完毕；三、被告杨某贤最迟于2022年6月30日之前
在非法捕捞水产品附近乡镇张贴道歉信。

【典型意义】本案系在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
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侵权人在长江流域多次非
法捕捞，对水生生物资源造成较大损害，在承担刑事责任
的同时还应当承担生态修复和民事赔偿责任。但考虑到
侵权人系刚脱贫人员、家庭生活困难的现实情况，人民法
院确定其分期履行部分经济损失，同时对于不能货币赔偿
的部分以劳务方式替代履行。本案履行方式体现了多样
性和灵活性，既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又彰显司法人文关
怀，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
机统一。

案例案例55
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江口县某水资源

管理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江口县某水电站在江口县德旺乡修建拦
水坝，通过引水管道将水坝上游河水引至该电站用于发
电，电站于2011年12月投入运行。2018年7月，该电站资
产所有权变更登记在江口县某水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名
下。该电站建拦水坝发电的行为导致拦水坝至发电厂约3
公里闵孝河河道断流、干涸、河床裸露，造成闵孝河特有鱼
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水生生态系统严重破
坏。经评估，由于该电站拦水坝未设置过鱼设施，导致鱼
类生态环境片段化，破坏了鱼类栖息生境的连续性，阻断
了鱼类的洄游通道和上下游鱼类的基因交流，降低了鱼类
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裁判结果】经江口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
调解协议，约定：江口县某水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在保障下
泄生态流量标准的同时，于2023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该
水电站拦水坝过鱼设施（洄游通道）修建，并承担生态环境
赔偿费用15万元用于修复渔业生态，另承担本案评估费人

民币1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系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修建拦水坝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闵孝河发源于
梵净山南麓，是梵净山国家公园重点流域，属于特有鱼
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小口白甲、长脂拟鲿
等在内的 10 余种特有鱼类。鱼类洄游是在漫长进化岁
月里，生命演化与适应过程中形成的自然选择，是生物
多样性的具体体现，难以在人类活动的时间量程内进行
根本性改变。拦水坝等截流工程的修建容易引发一些
特有鱼类出现物种生存危机，导致生态环境、生物多样
性受到损害。本案针对拦水坝造成的实际损害，提出了
有效的解决方案，为天然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提供
了借鉴经验。

案例案例66
贵阳公众教育中心诉贵州某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贵州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是案涉水电站
的运营管理单位。该水电站建设时间较早，系引流式发
电，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对电站拦水大坝并无下泄生态流
量要求。电站为发电需要，在枯水季节拦坝蓄水，致使下
游几公里河道常年断流，河流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近
年来，水务部门明确电站必须下泄生态流量，但被告由于
技术及安全原因，一直未按要求下泄生态流量。贵阳公众
环境教育中心遂提起了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按照
管理要求下泄生态流量。

【裁判结果】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水利部门、设计
院等相关单位对本案进行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原
告同意被告采取临时放水措施，保证必要下泄流量，同时
在公众监督下，委托技术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
推进各项工作，在合理时间完成整改。

【典型意义】本案系水电站下泄流量不符合生态流量
泄放要求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贯彻落实《长江
保护法》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要求，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系统
平衡。同时，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邀请行政主管部
门参与调解，探索“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的环境社会治理模式，各方主体形成合力，对于构建环
境治理新格局有示范意义。

案例案例77
黔西南州人民检察院诉普安县某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普安县某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
安公司）投资建设的洗煤厂，未按照要求建设相关环保设
施便投入生产，厂区的煤泥、煤渣、煤矸石经雨水冲刷流入
到周边的土地，导致受污染土地无法耕种。停产后也未对
现场堆放的污染源进行清理。检察机关向黔西南州生态
环境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对其污染行为进行督促整改。
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出资26万元鉴定费委托专业机构进
行鉴定评估，认定该洗煤厂违法排污行为共计造成25.5亩
土地受到污染，生态环境损失总计约231.6万元。2021年5
月，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针对洗煤厂污染环境违法行为，
对普安公司进行行政处罚。该公司对受污染土地进行了
生态修复治理工作，但其治理工作系根据无资质单位编制
的环境修复方案进行治理，其治理结果未达到要求，未依
法组织验收。同时，其厂区还存在大量污染源，源头治理
还未彻底，下游土地仍然存在污染隐患，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仍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黔西南州人民检察院
遂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经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普安公司对污染的土地进行修复治理，
从源头消除污染隐患，在2022年8月1日前通过验收，同时
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支出的评估费人民币26万元，并在
州级媒体进行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本案系煤矿废水污染耕地引发的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本案中，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生态环境修复
方案的审查和修复效果评估。对于普安公司根据无资质
单位编制的修复方案进行的环境治理不予认可，督促企业
进一步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案件审结后，人民法院对
污染企业的修复情况实时跟踪，污染企业积极履行协议，
进行了生态环境修复，取得了良好效果。

案例案例88
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贵州赤水某置业

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4年至2020年期间，贵州赤水某置业
有限公司在开发森林康养房开项目过程中，为修建小区附
属配套基础设施，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违法占用
国家、集体林地176.94亩，致使植被群落灭失，林地生态服
务功能、林业种植条件基本丧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先后作出《违法使用林地停工通知
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该公司仍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
直至完工。经评估，贵州赤水某置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造
成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损失2916670.9元。鉴于该公司已主
动补植257.83亩，遵义市人民检察院遂起诉请求判令贵州
赤水某置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生态修复义务、赔偿森林生
态环境服务期间功能损失 2916670.9 元并承担鉴定费用
60000元。

【裁判结果】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贵州赤水某置
业有限公司违法占用、擅自改变林地性质、用途，致使被占

林地植被群落灭失，林业种植条件丧失，森林蓄水保土、调
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林产品、固碳增
汇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基本丧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生态修复和赔偿生态环境期间
服务功能损失的法律责任。同时，该公司对已按生态修复
方案补种的林木区域应当通过制作安放警示标牌，加强巡
查，严防火险、盗伐、毁林等情况，加大树木病虫害防治力
度，做好苗木抚育培植等后续工作，确保栽植林木成活率
及保存率。遂判决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
支持。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本案系建设项目违法占用林地引发的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对保障
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的地位与作用。案件宣判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就地设立环境司法森林碳汇观测基地，采取案件回访、联
合巡山、专家查勘等方式对生态修复情况持续跟踪、动态
观测，推动案涉林地生物多样性和“四库”功能逐步恢复、
提升，实现生态修复落地见效，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目标。

案例案例99
桐梓县自然资源局、贵州某煤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
认案

【基本案情】贵州某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桐梓县的
一处煤矿（以下简称桐梓煤矿）2014年停产后在矿区堆积
大量煤矸石，其自行委托第三方进行环境恢复治理，治理
工作一直未完成。2020 年 3 月，堆积的煤矸石受强降雨
影响发生垮塌，大量煤渣冲入附近稻田和河内。桐梓县
自然资源局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现场调查，认定该煤矿未
对堆积的煤矸石及时妥善处理，造成附近地质环境和生
态环境恶化，并有诱发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的较大风
险，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
大损害。经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检察院与桐梓县自然资源
局、桐梓煤矿共同进行磋商达成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

【裁判结果】仁怀市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依法进行
了审查，并对协议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
议。仁怀市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符合
司法确认的条件，依法确认协议有效。贵州某煤业发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应 按 照 协 议 约 定 承 担 生 态 修 复 费
3078636.40元，桐梓县自然资源局代为组织实施煤矿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

【典型意义】本案系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不当引发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本案中，人民法
院考虑到大量堆积的煤矸石极易诱发地质灾害，赔偿义
务人不能及时完成治理，确定由桐梓县自然资源局组织
施工“代履行”，由司法机关监督企业履行付款义务，及
时化解环境灾害风险。本案中形成了责任企业出资、政
府“代履行”、司法机关监督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是对

“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裁判执行机制的有
益探索。

案例案例1010
三都某置业有限公司诉三都自治县某

政府确认合作协议无效及赔偿经济损失案

【基本案情】2017 年，三都某置业有限公司与三都自
治县某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打造水族古
街项目。该协议约定：三都自治县某政府负责开工建设
的所有政府相关项目审批手续，包括都柳江沿江沿路打
桩的审批手续；三都某置业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建设及运
营。三都某置业有限公司未办理项目审批、规划、土地、
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三都自治县相关部门发函通知该
公司可先行组织施工，后补办各项施工手续。后因该项
目占用都柳江河道施工，毁坏河道防洪堤，被水务部门
强制拆除。水族古街项目至今也未办理相关手续，该项
目被拆除后，双方未能继续履行案涉合作协议，三都某
置业有限公司遂以三都自治县某政府为被告，起诉请求
确认案涉《合作协议》无效，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5000 余
万元。

【裁判结果】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水族古街项目
占用河道建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第
二款“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
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
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等强制性规定，案涉合作协议属于无
效协议。三都自治县某政府对项目损失负主要责任，三都
某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根据项目审计评估情况，
判 决 三 都 自 治 县 某 政 府 赔 偿 三 都 某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32363100元及利息损失。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利
息损失予以调整，其余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系因地方政府违法占用河道进行商
业开发引发的行政协议案件。本案的审理反映出政府在
发展经济、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短板。本
案中，三都自治县某政府未能充分认识占用河道进行商业
开发可能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安全隐患。
对绿色发展理念重视不够，忽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
境问题，未能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同时，三都某置
业有限公司法治意识淡薄，重人治、轻法治的思维方式和
行为习惯仍然存在，置法律法规于不顾，违法开发建设，最
终违法项目被强制拆除。本案的审理对于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强化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建设方面有一定启示意义。

为全面展示2022年贵州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工作成效，总结环境资源审判经验，促进全
社会提升环保意识和法治意识，贵州高院从2022年全省法院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中，精心遴选出10件既能涵盖各类环境要素和
案件类型，又能集中反映贵州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新特点的案例，这些案例展现了贵州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抓实公正与
效率，在环境司法领域进行的有益探索和经验成效。

对刘家坳水库河段进行渔业修复。 （江口法院供图）


